供应商须知
一、供应商须提供证明材料
1、营业执照（复印件加盖公章）；
2、法定代表人授权委托书及授权代表身份证复印件；
3、若供应商为制造商，应提供《医疗器械生产许可证》及所投产品对应的《医疗器械注册证》；若供应商为代理商或经销商，应提供《医疗器械经营企业许可证》或《医疗器械的经营备案凭证》及所投产品对应的《医疗器械注册证》；
[bookmark: _GoBack]4、报价表
按以上要求提供证相关证件及资料各一份、不可缺项，按顺序装订。

二、供应商须满足以下要求
1、付款方式：货到现场安装调试并验收合格后3个月内付一次性无息付清。
2、设备安装期：合同签订后10日历天内交货安装完毕。
3、质保期：整机质保≥1年，设备必须为近6个月内生产的全新设备。
4、报价包括货物的生产、包装、运输、装卸、安装、调试、培训、验收、税金、安装所需的零部件、附材及质保服务等全部费用。
5、设备参数及要求
5.1一体化多参数监护仪，标准配置可监测心电、呼吸、无创血压、血氧饱和度、脉率。
5.2显示器尺寸≥10寸，分辨率≥800×600，同屏显示≥7道波形以同时观察丰富的信息。
5.3具有声光报警功能，参数报警级别可调。
5.4配备电池。
5.5设备故障后现场响应时间≤48小时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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